
乐中牟府发﹝2019﹞19号

乐山市市中区牟子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各村(社区)、镇属各单位：

按照《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乐中安委办﹝2019﹞25号）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结合我镇实际，现就开展2019年全镇“安全生产月”活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高全民安全素质，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牟子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舆论氛围，通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加强依法治理，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聚焦安全生产改革发展、监管执法、事故预防和安全法规知识等内容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努力在全社会凝聚弘扬安全发展共识，为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实现我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筑牢思想基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领导机构
为了保证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顺利开展，镇政府成立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王义镇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领导副镇长毛小兵、人大主席吴万明主席、副书记胡凌聪、副镇长代芳容、副镇长程万强、副镇长金迪担任，镇属各行业部门办公室主任及安监员、各村（社区）主任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王程金兼任办公室主任、霍峰为办公室成员；各村（社区）、镇属各单位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责任人员具体抓，企事业单位全面抓。因地制宜制定周密的本单位活动方案。

三、活动主题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

四、活动时间和形式

今年6月是第十八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各村（社区）及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同时开展。在此期间，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要抓好宣传教育、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开展安全文化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取得成效。

1.各村（社区）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这个重要时段，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新要求专题宣讲活动。

2.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人员对辖区内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排查工作。

3.镇属各行业部门与司法所在“安全生产月”活动周围绕安全法治宣传咨询活动。

4.镇属各行业安全监管部门要与相关单位联合进行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

5.各行业部门要指导、督促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开展安全文化活动。

6.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五、活动内容
1.安全生产宣传咨询周活动：开展“6.16”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主题，开展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安全科普常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职业健康知识、应急处置、自救互救方法等。推动全社会关注安全生产。向社会公众、从业人员提供安全法治等政策法规、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应用等方面咨询与服务。

2.安全文化宣传活动：单位要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具有行业（领域）特色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司法、国土村建、农业、林业、水利、食品、交通等部门要结合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根据辖区情况利用街头咨询、散发资料、墙报板报、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宣传食品、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消防、特种设备、地质灾害、防汛、生活安全等，现场演示应急自救互救方法，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和安全宣传手册，接受群众对安全生产问题的咨询。

3.应急预案演练周活动：镇属生产单位、人员密集型企业、学校等要广泛开展不同层级、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加强应急基础建设，增强应急意识，掌握处置要点，提高科学施救和事故灾难应急救援能力。要将演练活动与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应急救援培训相结合，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从业人员防灾、逃灾、避灾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不断完善预案体系，提高预案的严谨性、针对性和操作性。

4.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各村（社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召开“安全生产月”工作会，对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及小作坊等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工作，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自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镇安办将组织力量对各村（社区）的排查情况进行抽查，全面开展好安全隐患排查活动，隐患治理做到“措施、投入、时限、责任、预案”五落实。积极开展暗查暗访、行政执法和“打非治违”活动，以督促安全工作落到操作层为切入点。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违法行为直接曝光。动员各类企业职工、社会公众查找身边隐患，打好一场隐患排查的人民战争。
六、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动，成立组织机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做到人员、经费、内容全面落实。并将“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充分发挥单位和企业的宣教主体作用，做到上下互动氛围浓厚，确保“安全生产月”相关活动有序高效开展。

2.努力创新，营造氛围。要坚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活动主题，结合自身特点，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安全宣教形式，强化宣传教育活动的趣味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报道，加强舆论监督，扩大宣传影响，努力形成更加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社会氛围。

3.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要统筹协调，沟通信息。加强对辖区内“安全生产月”活动信息跟踪，掌握相关动态，并将活动信息、工作总结于2019年6月30日前上报镇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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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牟子镇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  王  义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   毛小兵    党委委员、副镇长

          吴万明    人大主席、武装部长
胡凌聪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代芳容    党委委员、副镇长

              程万强    党委委员、副镇长

     金  迪    党委委员、副镇长

    成  员:   刘德兵    党政办主任  

       　     王程金    安办主任（专职安兼员）

     叶亚丹    交管办副主任(专职安监员)

      李中利    农办主任

　　　　　     潘玉萍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祝喜杰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兼职安监员）

              袁寅智    兼职安监员

              霍  峰    兼职安监员

              刘  平    兼职安监员

              王维国    兼职安监员

              各村(社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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